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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貸手續】 

 

Ｑ１：申請就學貸款之資格及條件為何？  
答  ：就學貸款以學生為申請人，申請人應符合下列各項條件： 

1.申貸資格：於國內設有戶籍之本國國民，且就讀於各級主管機關立案，

具正式學籍及固定修業年限之台北市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含高

中職、大專院校、進修補習學校)。 

2.申貸條件： 

（1）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學生已結婚者，為學生及其配偶）

合計之家庭年所得經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詢在新台幣 120 萬

元以下者；或未符合前開規定，而借款學生及其兄弟姐

妹有二人以上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 

（2）學生並未享有全部公費及全部學雜費減免，且未獲得政府主辦

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但如享有部分公費、部分學雜費減免

或已請領教育補助費之學生，得就其應繳學雜等各費減除公

費、部分減免或教育補助費後之差額申請就學貸款。 

 

Ｑ２：受理就學貸款之銀行為何？應如何分辨到台北富邦銀行申請或到其他銀行

申請就學貸款？ 

答  ：就學貸款之承辦銀行，原則上係按學校所在地劃分如下： 

1.學校所在地屬台北市轄區者，由台北富邦銀行辦理。 

2.學校所在地屬台灣省地區者，由臺灣銀行辦理。 

3.學校所在地屬高雄市轄區者，由高雄銀行辦理。（高雄大學向土地銀行辦

理） 

  

Ｑ３：申請本貸款是否需要保證人？保證人之資格條件為何？ 

答  ： 

1.需要。 
2.保證人之資格條件如下： 

（1）申請學生為未成年者，應由父母雙方（共同）或監護人擔任連帶保證人。

申請學生為已成年或已婚者，得由父母任一方或配偶擔任連帶保證人；或

另覓適當之成年人一人擔任連帶保證人，但須檢附在職證明或扣繳憑單。 

（2）連帶保證人需具有本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者。但連帶保證人如為

父母，僅父或母一方具有本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且雙方已同盡納

稅義務者，亦可申請就學貸款。 

（3）若父母為連帶保證人且年滿七十歲以上者，應另加覓適當成年人擔任連



帶保證人。 

 Ｑ４：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是否需要檢附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之證明文

件？ 

答  ：不需要。由學校統一利用網路傳送申貸學生相關資料至教育部，再

由教育部彙總送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調申貸學生之家庭年度綜合

所得總額資料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學校是否符合就學貸款之申貸

標準。故學生申貸時是不需要檢附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之證明文

件。  

     

Ｑ５：申請就學貸款時，須否每次由教育部轉送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核

是否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又所查核之年所得資料為何？ 

答  ： 

1.無論第一次申貸或第二次以後申請撥款，均須由教育部轉送財政部財稅資料中

心查核家庭年收入。 

2.如學生於 97 學年度（自 97 年 8 月 1 日起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申請就學貸款，

則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所查核之範圍為該學生及其父母（學生已結婚者，為學

生及其配偶）於 96 年度（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之所得

資料，包括薪資、利息、股利、政府舉辦之中獎（機會）獎金等所得在內。 

  

Ｑ６：就學貸款受理申請時間為何？  

答 ：上學期：自 8月 1日起至 9月底止。 

下學期：自 1月 15 日起至 2月底止。 

  

Ｑ７：學生要如何申請就學貸款？又本行哪些分行可以辦理就學貸款簽約對保手

續？ 

答：  
1.申請方式： 

本貸款每學期辦理一次，申請方式分為「線上申請」及「對保手續」二個步

驟： 

（1）「線上申請」： 

(A)請申貸學生上網登入本行網路銀行

（https://ebank.taipeifubon.com.tw），依網頁畫面詳實填寫並確

認個人基本資料及其他申貸相關資料。 

(B)自行列印三份「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後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C)檢附應備文件（請詳閱Ｑ８），持至本行指定之對保分行辦理對保。 

（2）「對保手續」： 

(A) 對保時間：上學期為每年 8月 1日至 9月 30 日，下學期為每年 1 

月 15 日至 2月底。 

(B) 每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一次申請時：均須由申貸學生及 

連帶保證人備齊文件，親自前往本行指定分行辦理對保手續，並簽



立總額度「借據」（額度別請參考＜附件二＞）及「就學貸款申請

兼撥款通知書」。 

(C) 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申請時：如各學期之連帶保 

證人不變者，僅須由申貸學生持前次「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

（學生存執聯）」及應備文件至本行指定分行辦理對保並簽立當學

期「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即可，連帶保證人無需一同前來

本行。 

        (D) 若無簽立總額度「借據」、或非同一教育階段學程、或非同一學校、 

或更換連帶保證人者，申貸學生及連帶保證人應一併至本行辦理對

保手續，並簽立總額度「借據」。 

        (E) 連帶保證人如未能親自到行辦理對保手續時，可自行至本行網站下

載「就學貸款保證書」赴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處公

證後，交予申貸學生向本行辦理對保手續（在戶政事務所可核發印

鑑證明之情況下，仍可以距申貸日前六個月內之連帶保證人印鑑證

明及「就學貸款保證書」（保證書需簽名並蓋印鑑證明章）替代法

院公證手續）。 

        (F) 高中職、二專、二技、大學醫學系、大專技院校、研究所各為一教

育階段學程。 

 

2.「對保」受理地點： 

可於本行指定之對保分行辦理就學貸款簽約對保手續。至於撥款、異動及帳

務處理則由本行消金台北作業管理中心就學貸款科辦理。 

  

Ｑ８：學生至對保分行辦理簽約對保手續時，應準備何種文件？ 

答： 
1.每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一次申請時： 

 （1）經「線上申請」後列印之「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三份。（請申

貸學生自行列印） 

 （2）註冊繳費單據（或其他經學校簽章填註可貸金額之證明文件）。 

（3）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印章。 

 （4）連帶保證人之身分證、印章。 

 （5）全戶戶籍謄本(距申貸日前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包含學生本人、父母

〈法定代理人〉、連帶保證人，如戶籍不同者，需分別檢附)。 

2.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申請時： 

 （1）上開第 1點（1）~（3）所列文件。 

 （2）已有簽立總額度「借據」之學生，倘屬同一學程、同一學校且原連帶保

證人不變者，須另檢附前次申辦之「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學生

存執聯）」。 

(註：所謂「同一教育階段學程」，係以高中、高職、二專、五專、二技、大

學、碩士班研究所、博士班研究所各為一個教育階段學程予以區分。) 



 

Ｑ９：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申貸時之作業流程為何？ 

答  ： 

1.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一次」申貸之作業流程如下： 

 （1）學生（即借款人）應檢齊本行規定之各項文件（請詳Ｑ８），並邀同連帶

保證人親至本行辦理簽訂總額度借據之手續。 

 （2）本行於核對總額度「借據」及「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上之資料正

確無誤後，於「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上蓋章，並將「就學貸款申

請兼撥款通知書」二張（或第二、三聯）交還借款人。「就學貸款申請兼

撥款通知書（學生存執聯）」應妥為保存，嗣後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

學校），每學期申貸時，須提示予本行，俾供作為已簽立總額度「借據」

之證明。另存執聯背面（或線上申請所列）之「台北富邦銀行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申請及還款應注意事項」攸關借款人自身權益，應仔

細研讀。 

 （3）借款人於註冊時，應持經本行蓋章之「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向

學校辦理緩繳學雜各費之手續。 

 （4）學校依據「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製作借款人家庭資料磁片，由教

育部轉送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核借款人家庭年所得。 

 （5）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核借款人家庭年所得後，將不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

準者列印成冊，由教育部回覆學校。 

 （6）學校依據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送還之不合格名冊，將不合格者剔除，製作

申貸清冊及磁片送交本行，並由學校通知不合格之申貸學生補繳學雜各

費。 

2.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以後」申貸之作業流程如下： 

 （1）「第二次以後」申貸，倘連帶保證人不變者，則僅須由學生持前次「就學

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學生存執聯）」及本行規定之各項文件（請詳閱

Ｑ８）親至本行各指定對保分行簽訂當學期「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

即可。 

（2）本行於核對「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上之資料正確無誤後蓋章，並

將「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二張（或第二、三聯）交還借款人。 

 （3）餘與上開第 1點（2）～（6）相同。 

3.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不同一學校「第一次」申貸之作業流程如下： 

 與上開第 1點（1）～（6）相同。 

 

【連帶保證人】 

 

Ｑ１０：為什麼未成年學生(未滿二十歲)必須由父母二人親自到銀行辦理就學貸

款對保手續？ 

答  ：依據民法第 79 條規定：「限制行為能力人未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所訂

立之契約，須經法定代理人之承認，始生效力。」又民法第 1089 條規定：



「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行使或負

擔之。…」所以，未成年學生與銀行所簽訂之就學貸款借據，必須經父母

之允許或承認，才有確定之效力；又為了不增加學生另覓保證人之麻煩，

可同時由父母兼任連帶保證人。 

 

Ｑ１１：未成年學生之父母，如果無法親自到銀行辦理就學貸款對保手續時，可

以委託他人嗎？ 

答   ：可以，但須出具經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就學貸

款保證書」（請自行至本行網站下載）；或檢具距申貸日前六個月內之父

母印鑑證明〈在戶政事務所可核發印鑑證明之情況下〉暨經父母加蓋印鑑

證明章之「就學貸款保證書」，交由學生攜至銀行辦理。在國外者可出具

授權書授權他人辦理，惟應由我國駐外外事單位認證，復經我國外交部確

認。 

 

Ｑ１２：父(母)在大陸地區工作，應如何辦理授權書認證？ 

答   ：依據臺灣海基會與大陸海協會正式簽署「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之

規定，在大陸作成之公證書及經公證之委託書，應經臺灣海基會驗證

後，才能在臺灣使用。因此，在大陸地區工作之父或母可以在當地作成

授權書正本、副本各一份，向當地公證處辦理授權書公證，正本寄回臺

灣親友，副本由當地公證處寄至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以下簡稱海

基會)，若時間緊迫可請當地公證員協會盡速寄海基會。臺灣親友俟副

本寄至海基會後，再持正本至海基會認證。 

 

Ｑ１３：未成年學生之父母離婚，應由何人擔任法定代理人兼連帶保證人？ 

答    ：父母於 85 年 9 月 26 日以前離婚者，若有監護權協議者，依照協議由有

監護權者任親權人，行使法定代理人之權利並兼連帶保證人，無監護權

協議者，由父親任親權人。85 年 9 月 27 日以後離婚者，有監護權協議

者，依照協議由有監護權者任親權人；其無監護權協議者，由父母雙方

任親權人，一同行使法定代理人之權利並兼連帶保證人。 

Ｑ１４：未成年學生父母之一方，如確因服長期徒刑或因重病致無法行使對未成

年子女之權利義務兼連帶保證人時，可以由另一方單獨辦理嗎？ 

答    ： 1.婚姻中父母之一方受有期徒刑執行之情形：若能提出在監服刑之執

行證明文件，以證明父母之一方已不能行使親權，則可由另一方出具

切結書並擔任連帶保證人。 

2.婚姻中父母之一方重病或精神錯亂之情形：若能提出合格醫院最近所

核發重病或精神錯亂之證明文件，以證明父母之一方已不能行使親

權，則可由另一方出具切結書並擔任連帶保證人。 

  



Ｑ１５：未成年學生如係非婚生子女，應由何人擔任法定代理人兼連帶保證人？ 

答    ：1.非婚生子女「未經生父認領」者，則由生母擔任法定代理人。  

2.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者，依 85 年 9 月 27 日增訂生效之民法第

一 O六九條之一準用民法第一 O五五條之規定，原則上，應由父母共

同協議決定未成年子女之親權人，並由該親權人擔任法定代理人。但

父母雙方如未為協議或協議不成者，父母之一方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得

向未成年子女住所或居所地之地方法院聲請酌定親權人；俟法院裁定

後，由法院裁定之親權人擔任法定代理人。 

＊註：生父如有認領非婚生子女為其子女之意，可提出登載認領登記之

戶籍謄本為證明文件。如生父與生母間另有議定親權人之協議書或法

院酌定親權人之裁定，則應一併提供。 

 
Ｑ１６：父親過世或失蹤，母親改嫁時，應由誰擔任連帶保證人？ 

答    ：視該未成年子女是否由繼父收養而定。若母改嫁之夫未收養該子女時，

由母任親權人並擔任連帶保證人；若其夫收養該子女時，由母及其改嫁

之夫擔任。 

 
Ｑ１７：父母如一方行蹤不明時，應由誰擔任連帶保證人？ 

答    ：婚姻中父母之一方失蹤之情形：若能提出向警察機關報案所填具之「受

（處）理查尋人口案件登記表」，以證明父母之一方已不能行使親權，

則可由他方單獨擔任法定代理人。或者向警政機關申報失蹤協尋無著

後，經在戶籍謄本登載失蹤者，可由另一方單獨行使親權，並擔任連帶

保證人。 

 

Ｑ１８：未成年人，如父母均不能行使親權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時，

則如何認定監護人？ 

答    ：父母均不能行使、負擔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

囑指定監護人時，依下列順序定其監護人︰ 

1.未成年人同居之祖父母。 

2.與未成年人同居之兄姊。 

3.不與未成年人同居之祖父母。 

未能依前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或為未成年子女之最佳利益，法院得依

未成年子女、檢察官、當地社會福利主管機關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聲

請，就其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社會福利主管機關、社會福利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未成年人無第一項之監護人，於法院依第二項為其選定確定前，由當地

社會福利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Ｑ１９：有家庭暴力問題之學生，由何人擔任連帶保證人？ 

答    ：父母一方或學生依家庭暴力防治法聲請有保護令，保護令列有「暫時監

護令(命加害人交付子女給父（或母），使父（或母）暫時擁有未成年

子女監護權)」者，在停權期限內由未停權之一方單獨行使親權。未列

停權規定者，受暴力之一方或子女得向未成年子女住所地法院聲請改定

親權人。 

 

Ｑ２０：已成年學生申請就學貸款，連帶保證人必須由父母擔任嗎？ 

答    ：年滿二十歲或雖未滿二十歲但已婚者，無法定代理人之問題，原則由父

母其中一方或配偶擔任連帶保證人，如另覓適當之成年人作保，作保者

需具有保證能力(須提供證明，例如：財力證明、在職證明或扣繳憑單

等)。 

 

Ｑ２１：連帶保證人是否須每學期親至銀行對保？ 

答    ： 

1.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第一次」申貸時，應邀同連帶保證人親自前往本行

指定之對保分行簽訂總額度「借據」及辦理對保手續。 

2.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學程「第二次以後」申貸時，如連帶保證人不變者，僅須

由學生本人親至本行指定對保分行辦理簽約對保手續即可，連帶保證人無須親

至本行辦理對保。 

   

【貸款額度】 

 

Ｑ２２：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額度如何計算？ 

答    ： 

1.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金額，以下列各項費用為範圍： 

（1）該學期實際繳納之學、雜費。 

（2）該學期實際繳納經核准徵收之實習費。 

（3）書籍費：其金額依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高中（或高職）為一千元、大專

三千元。 

（4）住宿費：其金額依主管機關之規定，若學生住宿校外，則依校內住宿費最

高額辦理。 

（5）依規定繳納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費。 

（6）學生平安保險費：其金額為實際繳納者。 

（7）海外研修費：其金額依該管主管機關之規定。 

 2.領有公費、公務員子女教育補助費、殘障人士或其他政府相關補助費者，僅

能就該學期應繳學雜各費扣除公費、子女教育補助費及學雜費減免金額後之

差額申請就學貸款。 

 3.本貸款原則採「每一教育階段學程簽訂一張總額度借據」方式辦理。每一教



育階段學程總額度，係由本行依據第 1點所列七個可申貸項目，估算每一教

育階段學程所需花費之總金額而訂定（例如高中階段是估算六個學期所需花

費之金額），並一體適用於各該教育階段申請人。 

4.借據所定借款額度如因學生在國內就學時間延長或學雜各費調漲等事由而致

不敷使用者，依借據之約定，本行得於知悉該事由時，以「借款額度調整通

知書」通知學生及連帶保證人調整後之額度，學生及其連帶保證人則應就實

際申請撥款之合計金額負還款責任。 

  

【還款方式】 

 

Ｑ２３：就學貸款之還款方式為何？ 

答    ： 
1、87 學年度（含）以前辦理之各筆貸款，自借款人各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

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日）後滿一年之日起，每一學期貸款本息，分
一年二期由借款人每半年攤還一次，依序至清償所有貸款本息止。 

2、88 學年度（含）以後起辦理之各筆貸款，自借款人各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或
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日）後滿一年之日起(在職專班學生自本教育學
業階段通常應完成之日起)，該等 88 學年度以後各筆貸款將彙總成一筆金
額，並按每一學期借款得有一年償還期間之原則（以此類推），計算應分期
償還之期間，由借款人依年金法按月攤還本息（例如某學生 88 學年度以後借
有八學期貸款，則其還款期限為八年，還款總期數為 96 月）。 

3、87 學年度（含）以前之貸款、88 學年度（含）以後之貸款其還款日有相同者，
應同時繳款。 

4、借款人因故中途退學、休學後未繼續就學者，應自退學、休學後滿一年之日
起開始攤還本貸款，但在職專班學生應自退學、休學之日起開始攤還本貸款。 

5、借款人出國留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未還貸款本
息。但成績優異，並獲政府考選、外國政府機構或國外學校提供留學獎助學
金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繼續在國外升學，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
後，續按原約定償還。 

 

Ｑ２４：就學貸款之償還期間，應自何日開始起算？ 

答    ： 

就學貸款償還期間之起算日，依下列方式定之： 

1、就讀國內學校且非在職專班者，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後

（如未繼續升學者）滿一年之次日起、或自最後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後（如

繼續在國內升學經提出延期申請者）滿一年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2、因故退學或休學而未繼續就學者，應自退學、休學開始日後滿一年之次日起

開始攤還本息。 

3、參加教育實習者，應自實習期滿後滿一年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4、服義務兵役或替代役者，應自服役期滿後滿一年之次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5、在職專班者，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如未繼續升學者）

之次日起、或自最後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如繼續在國內升學者）之次

日起開始攤還本息。 



6、貸款學生於開始償還貸款之前一年度，平均每月工作收入未達二萬五仟元（以

實際工作月數計算，前一年如有就學或服義務兵役之緩繳期間不予列計）及

為低收入戶者，得於應償還起算日前申請緩繳貸款本金一年，貸款到期日並

隨緩繳期限順延，最多以申請三次為限。 

＊註：配合現行學制，本行一律將每個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定於六月三十日。 

 

Ｑ２５：就學貸款之繳款方式為何？ 

答    ： 
1、現金繳納－可在本行各分行臨櫃查詢繳納。 
2、電匯繳款－可至銀行、郵局、信用合作社及農會辦理跨行電匯。 

解款行：台北富邦銀行營業部 
帳 號：借款人就學貸款帳號（14 碼）  
收款人：借款人之姓名 
匯款人：匯款人之姓名  
附 言：務必請寫借款人之身分證字號 

3、帳戶自動扣繳─借款人可至本行各分行開立活期存款帳戶，並填具「就學貸
款扣繳借款本息約定書」，授權本行按期自動轉帳扣繳借款人應繳本息。 

4、ATM 轉帳─可在本行或他行貼有自動化服務跨行轉帳標誌之提款機轉帳繳納。 
銀行代號：012 
轉帳帳號：借款人就學貸款帳號 16 碼(非約定帳號)，請依下列方

式輸入： 
每半年繳款一次者，前 2碼輸入 95，另加就貸帳號 14
碼（共 16 碼） 
每月攤還本息者，前 2碼輸入 94，另加就貸帳號 14 碼
（共 16 碼） 

轉帳金額：本期應繳金額 

5、網路銀行—已開立台北富邦銀行活期性帳戶並申請網路銀行服務者，可至本

行之網圵，點選「網路銀行」後，選擇「我的貸款」轉帳繳納 

6、便利商店繳納—持本行寄發之繳款通知單全省各超商門市（7-11、全家、萊

爾富、OK），超商繳款期限為當月 1日前（逾期不代收），繳

費需另付 12 元手續費。 

7、若欲清償部分本金或提前結清，則請以電匯（備註欄請註明「清償本金」）或

至本行各分行辦理。 

Ｑ２６：申貸學生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就學貸款本息時，應如何處理？如逾期未

還款者，會有何後果？ 

答    ： 

1.就學貸款並不是政府給予學生之贈與款項，亦非福利補助，而只是一種優惠貸

款，因此，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攤還本息。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本息

時，應主動向本行洽商調整還款金額、期限及相關還款條件，並邀同連帶保證

人共同簽訂增補約據後按協商後之條件還款。 

2.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本行會對貸款學生及連帶保證人提起訴訟求償，並

移送借款人及保證人之逾期紀錄至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建檔，列為金融

債信不良往來戶，並開放給各金融機構查詢。此項金融債信不良往來戶之紀



錄，不僅會影響貸款學生及連帶保證人之信用，恐將於其向銀行申請支票、信

用卡、或其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同時也會影響貸款學生及連帶保證人日後

在國內、國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利息計算及利率訂定方式】 

 

Ｑ２７：由政府負擔就學貸款利息之對象及情形為何？ 

答    ： 

1.家庭年收入 114 萬元(含)以下者，在學期間至畢業(或役畢或實習期滿)後滿一

年之前之優惠期間內(在職專班生之優惠期自 91 下學期起更改為就學期間)，

貸款利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利息由借款人自行負擔。 

2.家庭年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以下者，在學及優惠期間貸款利息由政

府補貼半額，另半額由借款人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 1日繳付，優惠期滿後

利息全數由借款人自行負擔。 

3.家庭年收入逾 120 萬元，但借款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有二位以上就讀高中以上學

校者，應自行負擔全額利息，並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 1日自付利息。 

 

Ｑ２８：就學貸款的利率如何訂定？ 

答    ：就學貸款其利率之計算，由主管機關負擔者，依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利率為指標利率加碼計算；由學生負擔之利

率，依主管機關負擔之利率減 0.35%計算。指標利率每三個月調整一次，

加碼部分（目前為 1.4%）依各承貸銀行逾期放款情形，每年檢討調整

一次，由教育部公告之。 

例：97 年 8 月 1 日之指標利率(即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蓄存

款機動利率)為 2.65%，加碼年息 1.4%後，主管機關負擔之就學貸款利

率為 4.05%。由學生負擔之利率為（4.05%-0.35%）3.7%計算。若日後指

標利率調降年息 0.1% ，則學生負擔之就學貸款利率亦同幅調降為年息

3.6%，反之，若指標利率調高，則就學貸款利率亦同幅調高。 

 

【申請延期償還】 

 

Ｑ２９：辦理延期償還條件為何？如何辦理？

答    ：  

1、符合以下條件者應主動向本行申請展延： 

(1)借款人因休學、轉學、留級、延畢等事故，致就學期間延長者，得申請延

至本教育階段最後學業完成日後滿一年之日起開始攤還本貸款。但在職專

班學生僅於因轉學、留級，致就學期間延長者，始得申請延期，並得延至

本教育階段最後學業完成之日起開始攤還本貸款。 

(2)借款人畢業後，如隨即繼續在國內升學者，得申請延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

完成日後滿一年之日起開始攤還本貸款，但在職專班學生僅得申請延至最

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之日起開始攤還本貸款。 



(3)非在職專班學生之借款人於畢業後隨即服義務兵役（或參加教育實習）者，

得申請延至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日）滿一年之日起開始攤還本

貸款。 

（4）借款人於開始償還貸款之前一年度工作平均每月收入未達二萬五千元或持

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得於償還期起算日前，向本行申請展延其清償起始

日，每次申請延展期限為一年，最多以三次為限。於償還期起算日前申請

展延者，其展延期間之利息由政府負擔，若已開始償還就學貸款始申請展

延者，其利息自付。 

(5)借款人於尚未申請並經本行同意延期償還前，如有逾期情事，應將逾期金

額還清後，始得檢附證明文件，將未到期本息申請延期償還。 

(6)自願提前償還或縮短償還期限者，不受前述(1)～(4)規定限制。 

2、申請延期還款者，應填妥延期償還申請書（申請書可自行至本行網站下載）

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下列之證明文件，【掛號】郵寄本行消金台北作

業管理中心就學貸款科辦理。（地址：108-台北市桂林路 52 號 2 樓） 

(1)繼續升學：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寫明申請人入學及畢業日期、延期原因、

聯絡電話及地址。 

(2) 服義務役兵役：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服役證明或軍人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限用日期若非退伍日期，退伍時須再檢附退伍令申請第二次延期)，

寫明入伍及退伍日期、聯絡電話及地址。 

(3)教育實習：實習證正反面影本、寫明借款人實習起迄日、聯絡電話及地址。  

(4)符合教育主管機關所訂之低所得或低收入戶：請提出稅捐稽徵機關開具之

前一年度收入證明或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開具之當年度低收入戶證明。 

(5)借款人申請延期還款，本行保留核准與否權利。 

 

【其他】 

  

Ｑ３０：符合申請就學貸款資格之學生，其享有暫緩清償本金之優惠期間為何？ 

答    ：自本行各次撥款日起，至就學貸款償還期間起算日（請詳閱Ｑ２４）之

前一日止。 

   

Ｑ３１：其他還款應注意事項？ 

答    ： 

1. 借款人如於畢業後或服完義務役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日後滿一年之前，仍未

收到本行寄發之「就學貸放到期還款通知書」者，請電洽本行消金台北作業

管理中心就學貸款科【TEL：(02)6632-1500 分機 1681~1688】。 

2. 本行係以借款學生最近一次申辦之「就學貸款申請兼撥款通知書」所載戶籍

地址為寄單地址，嗣後借款人寄單地址如有變更，無論是否有續辦本貸款，

均請影印借款學生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註明通訊地址及聯絡電話後，以書

面（或傳真 FAX：02-23365562）通知本行消金台北作業管理中心就學貸款科

辦理，並電詢是否變更完成。已辦有本行網路銀行者，可直接於網路銀行線

上更改通訊地址。 


